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举报工作，保障举报工作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应当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举报奖励的运行机制，形成社会合力，提高办案成效。
第三条  公益诉讼案件的举报线索范围是：
（一）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公益诉讼办案领域。
第四条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来信、来访、来电、检察院微信微博公众号、检察院官方网站等方式向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举报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第五条  社会公众向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举报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应当提交举报文书、实名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及初步证据信息材料。
第六条　举报人应当如实举报，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据，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第七条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上述来信、来电、来访、检察院微信微博公众号、检察院官方网站对口部门，包括办公室及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负责受理举报线索，受理举报线索后三日内将线索移交公益诉讼部门。
第八条　公益诉讼部门收到线索后应当进行审核、登记、管理、调查、办理，收到举报线索后三个月内向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或进展情况。
第九条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对提供有价值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举报人进行物质奖励。
第十条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设立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举报奖励专项基金，对公益诉讼线索举报有功人员实行奖励。举报奖励基金来源于财政拨款，列入本院业务经费年度预算。
举报奖励基金由本院机关服务中心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奖励经费的收支参照本院财务制度执行。
举报奖励基金未建立之前，奖励经费可向财政申请专款或从业务经费中列支。
第十一条  依据举报的线索，公益诉讼部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的，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依法提起诉讼的，应当向线索举报人发放奖励金。
第十二条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的社会影响程度、公益受损程度、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等情况将线索奖励级别分为四个等级，奖励金额依不同等级线索而定：
（一）公益损害程度较轻、社会影响较小、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一般的案件，为一级线索，奖励1000元。
（二）公益损害程度较大、在全市范围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案件办理社会效果良好的案件，为二级线索，奖励5000元。
（三）公益损害严重、在全省范围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案件办理社会效果显著的案件，为三级线索，奖励10000元。
（四）公益损害极其严重、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案件办理社会效果显著的案件为四级线索，奖励20000元。
第十三条  公益诉讼部门负责对公益诉讼案件举报线索进行有效性审核和等级评定，核定奖励金，报分管检察长审批发放。
第十四条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对提供重大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举报人在物质奖励外进行精神奖励，奖励方式为颁发奖状、证书等。
第十五条  奖励情况适时向社会公布。涉及举报有功人员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举报人同意。
第十六条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
第十七条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举报人举报后，如果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予以保护。
第十八条  本规定不适用有关行政执法和纪检监察等部门移送本院查处的案件。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罗湖区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若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以法律法规规定为准，相关冲突部分无效，自动废止。
